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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东理工大学文件 

 

校实〔2017〕4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华东理工大学关于印发《实验教学 

中心开放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为促进学校实验教学改革，提升创新人才培养能力，鼓励和

支持学生参加创新、创业及科技活动，促进实验教学资源共享，

根据学校《实验室工作条例》等有关规定制定《华东理工大学实

验教学中心开放管理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

华东理工大学           

2017年 7月 14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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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东理工大学实验教学中心开放管理办法 

 

第一条 为促进学校实验教学改革，提升创新人才培养能力，

鼓励和支持学生参加创新、创业及科技活动，促进实验教学资源

共享，根据学校《实验室工作条例》等有关规定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第二条 各实验教学中心，在完成计划内教学、科研任务的

前提下，利用现有师资、仪器设备、环境条件等资源主动对学生

进行开放，为学生提供实践学习的条件。 

第三条 实验教学中心开放工作由各学院组织实施，实验室

与装备处、教务处负责协调。各学院应根据下属实验教学中心实

际情况制定相关开放管理细则。 

第四条 开放项目： 

1.教学及兴趣实验项目：把现有实验教学计划中的实验项目

在非课程时间向申请学生开放或中心设计专门对外开放的兴趣实

验，实验技术人员提供现场指导。该项目申请人应为在校本科生

或研究生，可多人组成小组申请，可跨专业、跨学院申请。 

2.学生自选项目：学生可根据自己的特长和兴趣制定实验方

案，向实验教学中心提出申请，实验教学中心对实验方案进行论

证通过后安排实验技术人员提供现场指导。该项目申请人应为在

校本科生或研究生，可多人组成小组申请，可跨专业、跨学院申

请。 

3.学生“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”项目：按照学校《国家大



 — 3 —   

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管理办法》管理。 

4.大学生“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”项目：按照学校《大

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管理办法》管理。 

5.学生竞赛项目：按照各竞赛管理办法管理。 

第五条 开放过程： 

1.教学及兴趣实验项目：各实验教学中心应在每学期开学前

汇总可开放的实验项目，报实装处统一网站公布。学生在每学期

开学初 2周内向相应实验教学中心提出申请，实验教学中心审核

后通知申请人，并确定开放时间。 

2.自选项目：学生在学期内均可向相应实验教学中心提出自

选项目实验申请，实验教学中心根据自身资源情况等论证项目实

验方案，如符合开放条件，实验教学中心应予以批准立项，并安

排实验资源及实验技术人员现场指导；如实验教学中心资源不能

满足学生申请项目需求，应及时向申请学生反馈不能立项原因。

不能立项的自选项目，必须把学生申请的实验方案、论证过程、

不能立项原因等报教务处、实装处备案。 

3.申请自选项目、教学实验及兴趣项目的学生，在开始实验

前应阅读相关文献资料，准备好实验方案，做好实验预习、准备

工作。实验教学中心应在开放项目进行前做好相关准备工作，并

对学生进行实验室“三级安全”教育，在实验过程中对申请学生

进行全程指导。 

4.实验项目完成后参与学生应纂写实验报告，并由指导教



 — 4 —   

师、实验教学中心审核后，连同项目申请论证材料由各实验教学

中心归档。实验教学中心还应做好成果收集及论文发表工作。 

第六条 参与实验教学中心各开放项目的学生，应严格遵守

实验教学中心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在使用期间如发生因个人原因导

致的仪器设备损坏的须按学校有关规定处理。 

第七条 实验耗材及考核： 

1.对于实验中心开放产生的耗材费用，实装处予以适当补

贴； 

2.实装处每年对各实验教学中心开放情况进行汇总，并纳入

绩效考核予以奖励。 

第八条 本办法由实验室与装备处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起

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内 发：各学院、机关部门、直属单位 

华东理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7年 7月 16日印发   
 


